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应 诉 通 知 书
（2025）沪0107民初2136号    

上海青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已经受理安徽智勋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单位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随文发送起诉状副本一份，并将有关应诉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诉讼进程中，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有权行使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等规定的诉讼权利，同时也必须遵守诉
讼秩序，履行诉讼义务。

    二、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15日内提出答辩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答
辩时，应提交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送交本院。如不按时提交答辩状、证
据材料及证据清单和法律文书送达地确认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三、本案已确定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
陪审。

    四、应在审理前递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如需委托代理人代为诉讼，
还应该递交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须记
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五、本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网址：
www.court.gov.cn/zgcpwsw

    六、你公司可以选择登陆上海高院网(www.hshfy.sh.cn),或拨打12368热
线等方式联系法官、查询案件办理信息等。            

    你公司的诉讼服务密码为：16203768，24小时后可使用，请妥善保管。

七、案件审理执行过程中涉及的代管款资金，请划入以下指定账户：
    收款账户全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代管款专用账户
    账        号：6228400037386347669
    开   户   行：农行上海市普陀支行营业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的相关规定
印在本通知的背面，请仔细阅读。

    附：1、空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一份

        2、空白授权委托书二份

        3、胜诉案件诉讼费用退还告知书

        4、当事人“胜诉退费”银行账号确认书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第三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下列裁判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

（一）刑事、民事、行政判决书；

（二）刑事、民事、行政、执行裁定书；

（三）支付令；

（四）刑事、民事、行政、执行驳回申诉通知书；

（五）国家赔偿决定书；

（六）强制医疗决定书或者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书；

（七）刑罚执行与变更决定书；

（八）对妨害诉讼行为、执行行为作出的拘留、罚款决定书，提前解除拘
留决定书，因对不服拘留、罚款等制裁决定申请复议而作出的复议决定
书；

（九）行政调解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

（十）其他有中止、终结诉讼程序作用或者对当事人实体权益有影响、对
当事人程序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裁判文书。

第四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互联网公布：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

（三）以调解方式结案或者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但为保护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确有必要公开的除外；

（四）离婚诉讼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

为了贯彻落实防止干预司法案件《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

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

往行为的若干规定》，共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司法生态，请不要违规过问或插手

干预案件，否则，将按规定予以记录、报告和处理。

公开告知书

为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方便群众诉讼，上海法院坚持“把方便让给群众、把困

难留给法院”和“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工作理念，建立了全国法院第

一家集热线电话、短信、网络、微信、APP等多种方式于一体，三级法院联动，统一

对外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综合性平台，以便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天

候、零距离、无障碍”的诉讼服务，有效减轻“诉累”、“问累”、“跑累”，切

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现将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的主要功能和服务

方式等事项公开告知如下：

 一、12368平台的诉讼服务功能

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于2014年1月正式开通，主要功能包括联系法官、

案件查询、诉讼咨询、意见建议、心理疏导、涉诉信访、投诉举报等等。2015年1

月，开通全国法院第一家律师服务平台，新增网上立案、网上办理、网上沟通、网

上辅助等服务功能。2017年5月，开通升级版“12368智能平台”，运用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理解、语音合成、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诉讼服务从“互联网

+”到“人工智能+”的新跨越。 

 二、12368平台的诉讼服务方式

 1、热线电话诉讼服务

上海本地拨打12368，或外地拨打（021）12368，可以选择平台提供的智能服务

或人工服务。智能服务时间为全天24小时，不受节假日和双休日限制；人工服务时

间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8:30-17:30），来电高峰期可以选择语音留言，坐席会在

高峰期之后回拨提供人工服务。热线可以为您提供案件查询、诉讼咨询、联系法

官、意见建议等各类诉讼服务。



2、手机短信诉讼服务

起诉、应诉或申请执行时，当事人或代理人可以填写短信告知手机号码确认

书，案件承办人应在限期内将确认书载明的手机号码输入审判执行管理系统，法院

可通过信息系统向该手机自动发送12368短信，主动告知立案登记时间、审判执行组

织、庭审时间地点等关键节点信息。

3、网络诉讼服务

通过登陆上海法院网（www.hshfy.sh.cn）的“诉讼服务”项下的律师平台、当

事人平台或社会公众平台，可以选择联系法官、案件查询、意见建议、网上立案、

网上办理、网上辅助等诉讼服务。

4、微信、App诉讼服务

通过关注“上海法院12368”微信，或下载安装“上海法院12368”App，可以了

解法院、联系法官、查询案件信息等；微信的关注方法是：在微信中选择“添加朋

友”，再选择“查找公众号”，搜索“上海法院12368”后加“关注”即可；App包

含安卓与苹果两种版本,安卓用户可从百度手机助手、360手机助手和豌豆荚中下

载，苹果用户可从App Store®中下载。微信和App都可通过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

下载：



 

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流程信息将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向参
加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但涉及国
家秘密，以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保密或者限制获取的内容除外。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应当配合本院采集、
核对身份信息，并预留有效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件号码、律师执业证
号、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登录审判流程信息查询账户
时的身份验证依据；手机号码将用于接收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以短
信形式发送的登录验证码。

    自完成身份信息采集、核对后，本院开始公开审判流程信息；如果
中途退出诉讼，经本院依法确认后，不再公开审判流程信息。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将通过12368短信、官方微信服务号“中国
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关注后须登录），推送重要审判环节的流程信
息。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当事人“胜诉退费”银行账号确认书

案由 服务合同纠纷

案号 （2025）沪0107民初2136号

告

知

事

项

1、为便于当事人及时收到人民法院应退还的诉讼费用，当事人（包括本诉和反诉）应
如实提供用于接收“胜诉退费”的本人银行账号。

2、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除胜诉方自愿承担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其预交但
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外，应当填写“胜诉退费”银行账号，并由本人签字确认，当事人
有多个的，应由多个当事人共同签字确认。

3、当事人确认的“胜诉退费”银行账号适用于各个诉讼阶段，包括一审、二审、再
审、执行。

4、在案件审理期间及人民法院退还费用前，如果 “胜诉退费”银行账号有变更的，当
事人应当重新填写新的“胜诉退费”银行账号，便于法院及时作出相应变更。

5、如果提供的“胜诉退费”银行账号不准确，或者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胜诉退
费”银行账号，当事人应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

银行

账号

当事人 上海青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开户行（写明网点名称） 户名 账号

 

当

事

人

确

认

□ 我已阅读（听明白）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提供的上栏银行账号正确、有效。

□ 我已阅读（听明白）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但无银行账户或不愿提供银行账号。

□ 我已阅读（听明白）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但自愿承担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
付其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

　　　　　　　　　　　　　　　　　　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在我　　　　　担任　　　　　　　　　　职务，

是我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年　　月　　日　

（公章）

　　附：法定代表人住址：

　　　　　　　　　电话：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

地址：

（单位填）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受托人姓名：　　　　　　　　　　性别：　　　　　　　　电话：

工作单位：　　　　　　　　　　　　　　　　　　　　　　住址：

受托人姓名：　　　　　　　　　　性别：　　　　　　　　电话：

工作单位：　　　　　　　　　　　　　　　　　　　　　　住址：

　　现委托　　　　、　　　　在我（单位）
与　　　　　　　　　　　　　　　　　　　　纠纷一案中，作为我方参加诉
讼的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权限有（授权的具体事项请在□里打√）：

□1、代为调查，提出证据，代为出庭

□2、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

□3、自行和解，接受调解

□4、提起反诉

□5、提起上诉

□6、申请撤诉

□7、申请执行

□8、代为签署有关文书

□9、转委托权

□10、其他　　　　

　　　　

委托人（单位）：　　　　　　　　受托人：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代理权限若更改，应由委托人及受托人共同在更改处签名。

　 2、公民代理的受托人应向法院递交身份证复印件。　


